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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〔2020〕70 号

关于成立对标国内省内一流管理提升行动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（室）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《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

提升行动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〔2020〕39 号）、《云南省国有企

业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（云国资改革〔2020〕

189 号）及云锡控股公司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动员会议和

《关于印发〈云锡控股公司对标国际国内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实施

方案〉的通知》精神，经公司研究决定成立云锡广元公司对标国

内省内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工作领导小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及主要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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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李 林 党委书记、董事长

副组长：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

杨秀峰 党委委员、常务副总经理

王 伟 副总经理

成 员：公司其他领导、机关各部门（室）主要负责人

主要职责：负责领导和统筹推进对标国内省内一流管理提升

行动工作，协调解决对标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。

二、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及主要职责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运营管理部。

主 任：王云龙

成 员：对标工作有关部门负责人、各单位分管对标工作的

领导。

主要职责：负责抓好各项对标提升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建立健

全工作机制，跟进和监督各项工作，定期汇报对标提升行动工作

进展情况。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因工作岗位或职务发生变动的，由其

继任者接续履行工作职责。

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

2020 年 12 月 31 日

云锡广元公司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